
证券代码：000736              证券简称：中交地产         公告编号：2021-022   

债券代码：112410              债券简称：16中房债 

债券代码：114438              债券简称：19中交 01 

债券代码：114547              债券简称：19中交债 

债券代码：149192              债券简称：20中交债 

 

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合作方按股权比例 

调用项目公司富余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情况概述 

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司”）持有昆明中交金盛

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明金盛”）权益比例 36.4%且合并其财

务报表，中交云南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有昆明金盛权益比例 30%，

昆明金地云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昆明金盛权益比例 33.6%。昆

明金盛经营情况良好，存在部分富余资金。截至目前，我司与合作方

已按权益比例以同等条件调用昆明金盛富余资金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有昆明金盛

权益比例 

已调用金额

（万元） 

利率 备注 

中交地产股份有限

公司 
36.4% 21,840 4.35% 

其中 3640万元将于

2021年 3月到期 

昆明金地云盛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33.6% 20,160 4.35% 

其中 3360万元将于

2021年 3月到期 

中交云南建设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 
30% 18,000 4.35% 

其中 3000万元将于

2021年 3月到期 



 上述调用资金情况我司已于 2020年 8月 14日在《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披露（公告

编号 2020-130）。现上述借款中有 10,000万元将于 2021年 3月到期，

经友好协商，我司与合作方拟在上述 10,000万元借款到期后继续调

用，其中我司拟继续调用金额不超过 3,640 万元，昆明金地云盛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拟继续调用金额不超过 3,360 万元，中交云南建设投

资发展有限公司拟继续调用金额不超过 3,000 万元，调用期限均不超

过 1年，年利率不超过 4.35%。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规定，我司并表的项目公司向其他股东提供

资金的行为构成财务资助。我司于 2021年 1月 22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

会第五十九次会议以 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

通过了《关于与合作方按股权比例调用项目公司富余资金的议案》。

本项议案需提交我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调用资金的合作方基本情况 

（一）昆明金地云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杰 

注册资本：3600万元 

成立日期：2017年 06 月 13日 

注册地址：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前卫西路金地悦天下商铺一栋 3 

楼。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及经营；房地产信息咨询；自建房屋的出 

售、出租和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深圳金地新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 92%股权。 

昆明金地云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指 

标如下（单位：万元）： 

项目 总资产 总负债 归母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0年末/2020年 8,747 786 7,960 0 6,141 

2020年 1-9月末

/2020年 1-9月 
2,498 786 1,712 0 -107 

昆明金地云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与我司无 

关联关系，目前已调用昆明金盛资金余额为 20,160万元。 

（二）中交云南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洁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成立日期：2016年 08 月 01日 

注册地址：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巫家坝巫家巷 666号 

主营业务：市政基础设施项目、交通基础设施、公路桥梁、机场、 

铁路、环保水处理、港口码头、轨道交通、航道疏浚投资建设（按资

质证核定的范围和时限开展经营活动）；建筑工程总承包；科技产业

投资及研发；资源、原材料、高新技术领域的项目投资；医疗、养老

服务；物流方案设计；普通货运；货运配载；货运代理；城市综合体

及房地产项目投资开发；酒店旅游业项目投资与管理；物业管理；土



地开发整理；投资咨询。（凡需行政许可的项目凭许可证经营）。（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昆明城路开发经营有限责任公司持股比例 30%，招商 

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20%，中交西南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

股比例 30%，中交第一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15%，中交第四

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5%。 

中交云南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指

标如下（单位：万元）： 

项目 总资产 总负债 归母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0年末/2020年 145,238.75 132,066.00 13,172.75 0 4,308.56 

2020年 1-9月末

/2020年 1-9月 
119,322.81 110,852.08 8,470.73 0 -393.46 

中交云南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与我司无关 

联关系，目前已调用昆明金盛资金余额为 18,000 万元。 

三、财务资助的风险防控措施 

昆明金盛经营情况良好，所开发项目销售及回款情况良好，本次

各股东方调用昆明金盛的富余资金，已充分预留了项目后续建设和正

常经营所需资金，不会对昆明金盛后续开发建设和正常经营造成影响；

昆明金盛其他合作方股东资信状况较好，各方股东权利公平、对等；

我司对昆明金盛合并报表，直接负责昆明金盛的经营和财务管理，能

够有效管控昆明金盛资金，能及时控制和防范风险；我司将密切关注

昆明金盛和资助对象在生产经营、资产负债情况等方面的变化，切实

保护公司资金安全。当项目公司资金不能满足未来支出时，将提前通



知股东及时归还或者补充投入资金以满足项目公司经营需要。 

四、财务资助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昆明金盛各股东方按股权比例调用项目公司资金公平、对等，确

保了昆明金盛各方股东平等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对公司整体发展有

积极的影响，风险可控，不会对昆明金盛的开发建设和正常经营造成

影响，不存在损害我司及我司股东方利益的情形。 

五、提供财务资助后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的承诺 

我司承诺在提供上述财务资助后的十二个月内，不使用闲置募集

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不将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

金、不将超募资金永久性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或者归还银行贷款。 

六、独立董事意见 

我司独立董事胡必亮、马江涛、刘洪跃对本次财务资助事项发表

独立意见如下：本次中交地产与合作方按股权比例调用昆明金盛富余

资金是公平、对等的，确保了项目公司各方股东平等享有权利和承担

义务，对公司的整体发展有积极的影响，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本项议案的审议、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

我们同意董事会关于《关于与合作方按股权比例调用项目公司富余资

金的议案》的表决结果。 

七、公司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况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我司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余额为



660,472 万元，其中我司对有股权关系的房地产项目公司提供股东借

款余额为 486,865 万元;合作方从我司并表房地产项目公司调用富余

资金余额为 173,607万元，公司不存在逾期未收回的借款。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九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月 22 日 


